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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 年 5 月 20日 10：30（北京时间） 

网络投票时间：201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9:15-9:25，9:30-11:30，

13:00-15:00 

现场会议地点：新疆塔城市辽塔新区巴克图路幸福小区底商二楼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介绍现场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会议人员及列席会议人

员情况；推选本次会议的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 

7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季鹏、刘名旭）》； √ 

      

四、对议案进行表决。 

1、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2、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3、向上交所信息公司上传现场表决情况，并根据上交所信息公司最终统

计结果，统计本次会议议案的现场和网上投票汇总情况； 



4、监票人宣布投票表决汇总结果。 

五、公司法律顾问作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六、与会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

字。 

七、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议案 1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5年度，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

章程》的要求，本着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依法行使职权，

较好的完成公司股东赋予董事会的各项职责。2015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

报告如下： 

    一、2015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2015年1月7日，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源稀金公司）协议受让公司股份正式办理了过户手续，万源稀金公司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6月2日，公司迁址至新疆塔城地区

塔城市，并更名为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8月，

公司完成了董事会董事（包括独董）辞职及新董事选举更换工作，完成了管理

团队的更换及业务、资料等的交接。 

因公司历史遗留的巨额债务，且面临被暂停交易并退市的风险，2015年11

月7日，公司被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裁定进行破产重整，2015年12月31

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1-1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目前公司正在《重整计划》执

行期。通过重整，投资人支付了14.47亿元资金，其中8亿元用于向债权

人清偿，其余6.47亿元在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剩余部分留在公

司，作为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或用于购买优质资产等，公司资产质量



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万源稀金公司正在积极遴选优质资

产，项目前期的尽调工作和初步商务谈判正在进行，争取尽快将具备较

强盈利能力及成长性的优质资产注入公司，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与盈利

能力，提高公司可持续性发展能力。 

201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3,902,796.13 元，净利润 59,082,028.68 

元，期末净资产 604,801,144.02 元，较 2014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 

    二、 2015年董事会运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共召开了12次会议，审

议议案41项，涵盖了公司董监事候选人提名、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聘任、

利润分配、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董事会历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均及

时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供投资者查阅。 

   （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会董事分别于2015年1-8月被提名并经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后履职，陆续开展工作，公司暂未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原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成员会充分发挥了各自的职能，在公司的经营战

略、重大决策、实施董事会决议、指导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和保持高管人

员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全面参与公司战略规划的

论证、制定和调整相关工作，并对公司战略的执行情况持续关注，提出



专业性建议。 

    2、审计委员会 

    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的年度审计、季度报高、年度报告等

定期报告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阅，加强与公司201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沟

通，及时掌握 2015 年年报审计工作安排及审计工作进展情况，维护审

计的独立性，确保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报告期内，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

酬政策与方案，对公司生产经营进度与目标考核进行了检查，结合公司

经营目标年度完成情况，对经营层的业绩做出了合理评价，并审定了高

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兑现方案。 

    4、提名委员会 

    报告期内，提名委员会依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

细则》等规定，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召开了4次提名委员会会议，对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及拟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查。 

   （三）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充分发挥专业和信息方面的优势，

公司认真听取了独立董事的专业性建议，使公司决策更加科学有效。公

司独立董事全年共参加公司董事会 12 次，列席公司股东大会 1 次，就

公司 2015 年度重大决策和生产经营中的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共 8 次。 

   （四）信息披露工作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董事会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指定《上海证券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作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认真履行信息披露职责，确

保地对外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报告期内，公司按期披露了年报、

半年报和季报，全年对外披露各类公告 164 份，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

司情况。 

    同时，公司建立了畅通的投资者沟通渠道，通过专线电话、互动平

台、投资者说明会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并按中

国证监会及上交易所的要求，组织中小股东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公司本

年度历次股东大会，保证中小投资者及时参与公司决策。 

   （五）股东大会召开及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1 次年度股东大会和 7 次临时股东大会，共

审议通过 19项议案，完成董监事更换、利润分配、变更公司章程、计提

负债和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等事项，董事会和经营层对股东大会的各项决

策均予以贯彻落实。 

    三、 2016年主要工作任务 

2016年，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重整计划》的要求完成债权清偿

等工作，充分利用公司资金，依托注册地新疆塔城地区的地缘优势，积

极遴选优质资产，争取尽快将具备较强盈利能力及成长性的优质资产注

入公司，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与盈利能力，提高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坚持以建设规范、高效的决策中心为目标，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



范运作程序，防范各类违规风险，促进公司依法、合规运营，保证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 

     请审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 月 20 日 

 

 

 

 

 

 

 

 

 

 

 

 

 

 

 

 

 

 



议案 2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监事会成员列席了公司

历次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及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监督、

审查公司重大决策和决议的形成、表决，为公司规范运作提供了有力保

障。 

    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五次监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李勇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关

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2、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本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议案》、《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

告及摘要》、《关于计提预计负债和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3、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8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本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本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5、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4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 2015 年度公司有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监事会依法对公司运作情况进行监督，监事会成员列席了历次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并对公司本部、各分子公司进行了调查。2015 年度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规定规范运作；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要

求，切实履行了各项决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和行使

职权时勤勉尽责，忠于职守，切实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没有

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行为，也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 

    2015 年 11月 7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塔中民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公司破产重整后，监事会及时了解整个重整

工作的进度，认真阅读管理人发布的公告信息；与管理团队面谈了解重

整工作进展情况，了解媒体及舆论关注的一些问题，对公司《重整计划》

执行情况及时进行了解，督促公司按《重整计划》要求认真执行。 



    2、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依法对公司的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认

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行稳健、财务状况良好、财务报告真实。

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5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 

    3、检查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因重整事项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建立健全内控体系，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 第一号 年度内部控制信息的

编制、审议和披露（2015年 12 月修订）》第二条（一）的相关规定，2015

年度公司不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控鉴证报告》。 

    公司监事会严格履行职能，督促公司相关部门尽快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按照内部控制流程进行公司经营管理。 

   4、检查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

市场化原则定价，循了公平交易原则，没有发现内幕交易行为，没有损

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报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5 月 20日 

 



议案 3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2015 年年度报告》及《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请查阅相关公告。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

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 月 20日 

 

 

 

 

 

 



 

议案 4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度财务决算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

[2016]006128 号审计报告。详见审计报告及附注。 

    一、2015 年度主要经营情况如下表：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建材 3,530,176.19 3,729,766.18 -5.65 -91.65 -91.22   

贸易 168,193.44           

其他 204,426.50 958,758.34 -369.0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陶瓷洁具 3,530,176.19 3,729,766.18 -5.65 -91.65 -91.22   

农产品 168,193.44       

其他 204,426.50 958,758.34 -369.00     

 

   1、营业收入情况： 

    201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02,796.13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了



90.76%，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5年 3 月停产。 

    2、净利润： 

    2015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59,082,028.68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61,776,353.20 元，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扭亏主要原因为公

司实现破产重整利润。    

    3、主要的财务指标： 

    每股收益：  0.16；            销售净利率：1513.84% 

    资产负债率： 31.66% ；         存货周转率：1.20； 

应收账款周转率：0 

 

    二、公司财务状况（合并） 

    1、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期末余额 2014年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应收账款 - -   - 

预付款项 - 163,065.6 - 

流动资产合计  884,912,874.91  8,240,860.41  10638.11%  

长期股权投资 - - - 

固定资产  88,878.91  13,171,303.94   -99.33% 

在建工程 - - - 

工程物资 - - - 

商誉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88,878.91  22,276,928.94   -99.60% 

资产总计  885,001,753.82   30,517,789.35  2799.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04,801,144.02  (2,004,043,773.22)  -130.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4,801,144.02  (2,011,176,688.09)   -130.07% 

 



    2、收益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度金额 2014年度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3,902,796.13 42,254,323.54 -90.76% 

利润总额 59,082,028.68 (1,507,980,878.19) -103.92% 

净利润 59,082,028.68 (1,507,980,878.19) -103.9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61,776,353.20 (1,505,773,754.41) -104.10% 

 

    3、期初重大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度发现存在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已对此进行

了更正并对 2014 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同时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已与

现任及前任会计师就以下会计差错进行了沟通调整。 

  （一）前期差错更正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 2014 年报表项

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根据破产管理人确认并经法

院裁定需要补计的其他债务

本金和利息。 

经破产重整管理人确

认、塔城地区法院裁定 

其他应付款 5,269,812.31 

预计负债 562,317,141.32 

营业外支出 (31,823,992.39) 

年初未分配利润 (599,410,946.02) 

以前年度盈余公积抵消差错 
追索以前年度会计处

理差错 

盈余公积 (3,506,602.29) 

年初未分配利润 3,506,602.29 

 

  （二）受影响的 2014 年报表科目 

科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应付款 57,832,696.16 5,269,812.31 63,102,508.47 

预计负债 1,382,976,393.69 562,317,141.32 1,945,293,535.01 

盈余公积 39,207,143.05 (3,506,602.29) 35,700,540.76 

未分配利润 （1,920,786,062.67） (564,080,351.34) (2,484,866,414.01) 

利润表项目：    



科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外支出 1,378,415,955.61 (31,823,992.39) 1,346,591,963.22 

对年初未分配利润影响：    

年初未分配利润 （383,188,315.87） (595,904,343.73) (979,092,659.60) 

 

    三、资产减值损失计提与核销情况 

    报告期公司本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78,203,206.95 元，其中：坏账

损失 78,203,206.95 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 元。本年度无应收账款的

坏账核销。 

    四、现金流量情况 

    报告期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110,642,852.93元，其中：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9,721.26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4,542.14 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5,927,116.33 元。 

    其他情况详见 2015 年审计报告。 

     请审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 月 20日 

 

 

 

 

 



议案 5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

现净利润 59,082,028.68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1,776,353.20元，2015年度未分配利润-2,423,090,060.81元。 

由于公司目前处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2016 年度需注入资产、调整

产业结构，为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来看，公司拟定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年末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会计年度。 

请审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20 日 

 

 

 

 

 

 



议案 6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度发现存在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已对此进行了更正并对 2014

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做好上市公司 2015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已与现任及前任会计

师就以下会计差错进行了沟通调整。 

1.前期差错更正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 2014 年报表项

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根据破产管理人确认并经法

院裁定需要补计的其他债务

本金和利息。 

经破产重整管理人确

认、塔城地区法院裁定 

其他应付款 5,269,812.31 

预计负债 562,317,141.32 

营业外支出 (31,823,992.39) 

年初未分配利润 (599,410,946.02) 

以前年度盈余公积抵消差错 
追索以前年度会计处

理差错 

盈余公积 (3,506,602.29) 

年初未分配利润 3,506,602.29 

 

2.受影响的 2014 年报表科目 

科目名称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应付款 57,832,696.16 5,269,812.31 63,102,508.47 

预计负债 1,382,976,393.69 562,317,141.32 1,945,293,535.01 

盈余公积 39,207,143.05 (3,506,602.29) 35,700,540.76 

未分配利润 （1,920,786,062.67） (564,080,351.34) (2,484,866,414.01) 

利润表项目：    

营业外支出 1,378,415,955.61 (31,823,992.39) 1,346,591,963.22 

对年初未分配利润影响：    

年初未分配利润 （383,188,315.87） (595,904,343.73) (979,092,659.60) 

 



   三、独立董事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对于上述事项，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管理层已与现任审计师以及前

任审计师就以下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做了沟通，公司对此前期会计差错进

行更正并对 2014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是合理的。公司

管理层今后将加强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提高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的执行力度和财务人员的执业水平。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 月 20 日 

 

 

 

 

 

 

 

 

 

 

 

 

 



议案 7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刘名旭）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作为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2015 年度本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

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公司股东

的利益。现将 2015 年度本人履职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人于 2015年 8月 27日经公司 2015年第 6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后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年度履职概况  

    2015 年，公司六届董事会召开了 12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

项议案，我在任职后均参与了董事会会议，没有缺席会议的情况。作为

独立董事，我尽量做到勤勉尽责，做好董事会决议前的准备工作和决议

后的跟踪监督工作。在召开董事会前主动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董事会议案

资料，并就有关议案情况向公司经营层进行咨询和了解，以便对董事会

议案作出正确决策；在董事会作出决议后，详细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

以及董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有关建议和意见。总

之，我认真审议各项议案，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公司董



事会做出科学决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出席董事会的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本年应参加董

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通讯方式 委托出席 缺席 备注 

刘名旭 3 1 2 0 0 --- 

   

   2、对公司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提出异议的情况 提出异议的具体内容 备注 

刘名旭 无 无 --- 

 

三、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015 年度

本人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详细了解公司运作情况，与另外一名独立董

事一起对关于公司增补董事、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期间没有对董事会各项议案和其他事项提出异议，积极促进董事

会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及公司可持续发展，参与决策事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报告期内，本人发表

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5 年 8 月 28 日参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关联方资金



占用，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对外担保有关制度规定，能够严格控

制对外担保风险，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  

2、2015 年 12 月 4 日参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就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拟新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新亿股份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法

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能够满足

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新亿股份财务状

况进行审计；本次拟新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客观、真实，没有损害新

亿股份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独立意见 

对《关于聘请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

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

格，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新

亿股份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会决策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新亿股份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新亿股份2015 年度审计机构，并将

该事项提交新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四、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 

自 2015 年 8 月 6 日经公司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当

选公司独立董事以来，本人未担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职务。 

五、对公司检查情况 

2015 年度，本人通过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深入了解公司的生产经

营状况、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相关事项，同时利用专业优势充分了解

行业动态，并采用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关注公司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及

媒体对公司的相关报道，切实履行了独立董事应尽职责，为公司的重大

事项进展做到出了贡献。 

    2015 年 11月 7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塔中民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公司破产重整后，我及时了解整个重整工作

的进度，认真阅读管理人发布的公告信息；期间我分别二次到公司与管

理团队面谈了解重整工作进展情况，了解媒体及舆论关注的一些问题，

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及时进行了解，督促公司按《重整计划》

要求认真执行。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

管局下达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我及时与公司管理团队沟通，了解

调查进展情况，并积极配合，前往中国证监会新疆证监局面谈汇报相关

情况。 

六、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以及董事会决

议执行、财务管理、关联交易、业务发展和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

监督和核查；对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的重大事项，在对公司事先提供相

关资料进行认真审核的基础上，独立、客观、审慎地行使表决权；监督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披露信息。 

七、其他事项 

2015 年度，不存在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聘请外部

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向董

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况。公司对于本人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给

予了充分支持，未有妨碍本人独立性发挥的情形。 

本人将在 2016 年的履职工作中继续本着谨慎、认真、勤勉的原则,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进

一步提高公司董事会决策科学性,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督促公司尽快建立、健全组织结构，完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

运营管理，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以更加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请予以审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刘名旭 

                             2016年 5 月 20 日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李季鹏）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作为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2015 年度本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

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公司股东

的利益。现将 2015 年度本人履职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人于 2015年 7月 17日经公司 2015年第 5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后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年度履职概况  

    2015 年度，公司董事会召开了 12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40 项

议案，我在任职后均参与了董事会会议，没有缺席会议的情况。作为独

立董事，我尽量做到勤勉尽责，做好董事会决议前的准备工作和决议后

的跟踪监督工作。在召开董事会前主动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董事会议案资

料，并就有关议案情况向公司经营层进行咨询和了解，以便对董事会议

案作出正确决策；在董事会作出决议后，详细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以

及董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有关建议和意见。总之，

我认真审议各项议案，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公司董事会



做出科学决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出席董事会的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本年应参加董

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通讯方式 委托出席 缺席 备注 

李季鹏 4 2 2 0 0 --- 

   2、对公司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提出异议的情况 提出异议的具体内容 备注 

李季鹏 无 无 ---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015 年度

本人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详细了解公司运作情况，与另外一名独立董

事一起对公司董监事替换、聘任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期间没有对董事会各项议案和其他事项提出异议，积极促进董事会

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及公司可持续发展，参与决策事项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报告期内，本人发表独

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5 年 8月 11日参加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补选刘名旭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刘名旭先生的履历等材料，我们认为：刘名旭先生不存在《公

司法》禁止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具备履行职务的

条件。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

公司董事会提名刘名旭先生为公司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



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2015 年 8 月 28 日参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关联方资金

占用，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对外担保有关制度规定，能够严格控

制对外担保风险，没有对外担保的情况。  

    3、2015 年 12 月 4 日参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就相关

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拟新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新亿股份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法

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能够满足

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新亿股份财务状

况进行审计；本次拟新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客观、真实，没有损害新

亿股份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独立意见 

    我们对《关于聘请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

资格，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

新亿股份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会决策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新亿股份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聘

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新亿股份2015 年度审计机构，

并将该事项提交新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三、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 

    自 2015年 7月 16日经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当

选公司独立董事以来，本人暂未担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战略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职务。 

    四、对公司检查情况 

    2015 年度，本人通过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深入了解公司的生产经

营状况、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等相关事项，同时利用专业优势充分了解

行业动态，并采用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关注公司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及

媒体对公司的相关报道，切实履行了独立董事应尽职责，为公司的重大

事项进展做到出了贡献。 

    五、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以及董事会决

议执行、财务管理、关联交易、业务发展和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



监督和核查；对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的重大事项，在对公司事先提供相

关资料进行认真审核的基础上，独立、客观、审慎地行使表决权；监督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披露信息。 

    六、对公司破产重整、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的工作 

    2015 年 11月 7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塔中民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公司破产重整后，我及时了解整个重整工作

的进度，认真阅读管理人发布的公告信息；期间我分别三次到公司与管

理团队面谈了解重整工作进展情况，了解媒体及舆论关注的一些问题，

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及时进行了解，督促公司按《重整计划》

要求认真执行。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

管局下达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我及时与公司管理团队沟通，了解

调查进展情况，并积极配合，前往中国证监会新疆证监局面谈汇报相关

情况。 

    六、其他事项 

    2015 年度，不存在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聘请外部

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向董

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况。公司对于本人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给

予了充分支持，未有妨碍本人独立性发挥的情形。 



    感谢公司董事会、经营层和相关人员对本人工作的支持和配合。本

人将在 2016 年的履职工作中继续本着谨慎、认真、勤勉的原则,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进一步提

高公司董事会决策科学性,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督促公司尽快建立、健全组织结构，完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运营管理，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以更加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请予以审议。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季鹏 

                                2016 年 5 月 20 日 

 

 

 

 

 

 

 

 

 


